附件3

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深圳市社会保障卡合作银行的遴选与服务管理，健全社会保障卡服务管理体系，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47号）、《广东省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条例》、《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社会保障卡业务经办规程（第二版）〉的通知》（粤人社规〔2023〕5号）等要求，结合实际，我局起草了《深圳市社会保障卡合作金融机构遴选及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为践行便民利民等发展理念，我局在社会保障卡（以下简称社保卡）业务上与合作金融机构开展深度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提升社保卡服务效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保卡服务需求。为进一步加强及完善金融机构合作条件及管理要求，及时在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中提炼长效之策，结合我市实际，我局起草了《深圳市社会保障卡合作金融机构遴选及服务管理办法》。

二、制定的必要性
（一）贯彻落实部、省相关社会保障卡工作部署。202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卡服务全流程监管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2〕2号），提出加强社保卡制度和机制建设，通过系统性强化社保卡全生命周期管理，实现社保卡申领、发放、启用激活、补换、使用、注销、回收等服务全流程监管，构建社会保障卡社保卡“人防”“技防”“机（制）防”服务监管体系。《广东省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条例》规定“省、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或者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公开遴选金融机构开展社会保障卡业务合作并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合作金融机构的权利义务，加强对合作金融机构的规范管理。”《办法》将加强我市社保卡制度和机制建设，健全社保卡服务全流程监管体系。

（二）加强规范合作金融机构服务管理。为落实《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社会保障卡加载金融功能实施方案的通知》（深府办函〔2013〕95号）相关要求，我局联合合作金融机构于2014年8月起正式发行加载金融功能的社保卡。截至当前，我市社保卡合作金融机构共有24家，累计发行实体社保卡2313.77万张，签发电子社保卡1918.84万人。随着社保卡发行、应用和安全要求不断提高，社保卡服务管理风险显著增加，制定《办法》是对我市近10年社保卡金融机构管理经验的提炼，有助于加强规范合作金融机构遴选及服务管理，建立合作金融机构的遴选、服务要求、监督评价、服务终止等管理机制，实现依规服务管理。

（三）推进社保卡服务便民化。根据《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市人力资源保障局金融社保卡合作银行等三个项目采购事宜的复函》意见，我局采用以3年为周期的公开征集方式自行遴选确定合作金融机构。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不断满足市民群众“就近办、即时办、异地办、线上办、邮寄办”需求，《办法》规定在平等、自愿、有序的基础上，缩短公开遴选周期，同时明确合作条件，筛选能够提供社保卡“立等可取”即时制卡服务，具备群众基础良好、服务优质规范、人员素质较高、网点延伸到区街道社区基层等条件的合作金融机构，以扩大我市社保卡服务覆盖面，进一步提升社保卡服务的组织性、规范性及高效便捷性。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四章十二条，明确了合作金融机构的遴选、服务要求、监督评价、服务终止等管理要求，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章为总则，主要提出了办法制定的目的依据，明确相关定义、适用范围、基本原则、职责分工等内容。
第二章为遴选管理部分，主要明确了合作金融机构遴选的基本条件、遴选流程、遴选准备等要求。

第三章为服务管理部分，主要明确了合作金融机构的社保卡服务要求，包括发行、应用、安全、培训与咨询、宣传、服务保障措施，以及服务监督评价、服务终止的相关要求。

第四章为附则，主要明确了办法的施行日期及未尽事宜说明。


